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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 

建设方案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

为做好“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”建设方案的

编制工作，2014 年 11 月 23 日，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

导组组织部分专家，召开“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”

（以下简称省级中心）建设方案研讨会,就有关内容进行研讨。

会议由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主持，有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会议内容 

（一）介绍了省级中心的建设任务和工作任务等基本要求，

对 28个省份反馈的省级中心建设方案（电子版）进行了初审。 

（二）结合 28 个省级中心的建设方案，对省级中心的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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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和工作任务等基本要求进行了明确完善。并针对省级中心工

作任务、与监测站的关系和长期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讨。 

二、会议结果 

（一）省级中心建设方案编制情况 

28 个省级中心的建设方案，有超过 2/3 的方案基本符合要

求，已明确了依托单位所提供的房屋、仪器设备和人员等省级中

心建设所需的配套条件，明确了本省级中心将开展的主要工作任

务，可以保障省级中心的建设工作任务顺利开展。其余 1/3质量

较差的方案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建设任务和工作任务不明确，

在运行和建设方面未提及监测站的工作，尚未明确省级中心的具

体人员名单等。 

（二）明确省级中心建设和工作任务情况 

对省级中心原定的 9条工作任务进行了细化，完善明确了相

关内容（具体见省级中心工作任务），同时建议增加： 

1、省级中心要对中药资源普查（试点）工作中采集的标本

实物、数据信息的质量进行审核。 

2、省级中心每年要提交一份年度工作报告。 

（三）省级中心运行机制的研讨 

省级中心运行可遵循：国家指导、部门支持、地方协同、企

业参与、服务社会的原则。其中： 

1、国家指导：我局组建了监测体系专家委员会、省级中心

主任和秘书由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聘任。 

2、部门支持：政府购买服务，根据区域内中药产业发展需

求，为卫生、农业、林业等部门提供规划、科学研究、政策建议

等方面的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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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地方协同：省级中心建设依托单位，提供省级中心开展

工作所需的房屋、仪器设备和人员等配套条件。 

4、企业参与：采取会员制，为企业提供一般监测信息和技

术服务；采取委托服务方式，为企业提供专题服务。 

5、服务社会：建立公益平台和技术服务体系，面向公共提

供公益性服务。  

（四）建议尽快下发相关文件和要求 

通过对 28 个省级中心建设方案的初审，认为省级中心建设

和工作任务等的要求可行，在省级层面可以操作，各省能据此完

成相关工作任务和要求。建议尽快将有关文件下发给各省中医药

管理部门和技术依托单位，以便于 28 个省据此执行、开展相关

工作，更好的承接中药资源普查试点有关工作，及承接 2015 年

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项目的有关工作。 

 

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 

建设方案审核会在北京召开 

为组织实施好 2014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“中药原料

质量监测体系建设项目”，做好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

中心（简称省级中心）建设工作。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

于 2014年 12月 17日在北京组织召开省级中心建设方案审核会。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周杰、中药科技处处长孙丽英，

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

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重

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和新疆

28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中医药管理部门和省级中心建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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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代表，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的部分成员，共

100多人参加会议。会议由孙丽英处长主持。 

一、会议内容 

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研究员，

介绍了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和省级中心建

设的背景、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。现代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

技术服务中心（简称中心平台）技术服务部部长杨光，介绍了省

级中心建设方案审核的基本要求。28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省级中心建设单位分别汇报了本区域省级中心建设方案的基本

情况。参会专家对 28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省级中心建设进

行审核打分。 

二、审核结果 

专家组通过听取省级中心建设单位的汇报、查阅提交的建设

方案材料和问询，针对 28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省级中心的

建设方案分别给出了具体审核意见和建议，并对方案进行了打

分。28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省级中心的建设方案的平均得

分均超过了 70分。 

三、会议强调 

（一）要充分认识建设省级中心的意义 

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是中药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，省级中

心要按照统一的设计和要求进行建设，所开展的监测信息和技术

服务要直接汇总到中心平台、数据内容要统一采集，运行机制方

面纳入市场化。省级中心建设的终极目标是“能落地、能发展”，

要走好“前一公里”（监测站建设）和“后一公里”（自我运行）”。

能落地：省级中心的落地是在监测站建设上，能更好的支持、指



- 5 - 

导和运行好监测站；能发展：省级中心要有自我造血的能力、能

持续发展，能促进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。要先把省级中心和监

测站建好，以便于根据国家的需求、企业的需求，承接相关工作

提供相应的服务，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。 

（二）要深化认识，统一思想 

1、省级中心与监测站之间是“相依相伴，唇亡齿寒”的关

系，省级中心是连接监测站与中心平台的枢纽。省级中心建设的

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、指导、服务监测站的建设。目的是固化人

员队伍、整合共享资源形成长效机制，形成交易信息网，质量监

督网、成果转化网、生物多样性监测网，承接国家任务。 

2、省级中心派驻到监测站的技术人员，要扎的下、留得住。

最好是选择在当地的、有专业知识的、有一份自主营生（如药材

种植大户）的人员。 

3、监测站建设要充分体现“谁建设、谁服务、谁受益”的

原则，监测站建设可以采取混合所有制的方式进行建设，建成后

的监测站最后要交由中心平台统一管理。沿海 6省新增建监测站

的选址，要按照监测站所在县“交通便利，为中药材主产区、药

材核心集散地或专业市场，或区域内有大宗、常用品种的生产，

中药材生产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，当地能够提供必要的场

地、人员等条件”的原则进行选择。 

（三）要深入分析研判中药资源发展面临的形势 

1、机遇期。一是 5 种资源的论述：刘延东副总理认为中医

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、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、具有原创优势

的科技资源、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。二是科技体制

改革：过去 863、973、国家科技支撑、行业专项等项目都归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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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大类，需要有专业的团队来承担。三是健康服务业：发展健康

服务业必然会遇到健康产品的开发，药食同源、保健食品是中药

资源开发的特点和优势。这些工作均与省级中心的服务内容有

关。 

2、攻坚期。要充分认识到省级中心和监测站建设工作对国

家和行业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感。从思想和机制上入

手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充分吸纳能做事的单位参加到工

作中，把监测站和省级中心建起来。 

3、建设期。目前我们承担的任务包括了，1）能力建设：省

级中心的条件建设，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，中药资源动

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，中药资源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

设等；2）长效机制建设：省级中心要有自我造血的功能，为促

进中药资源持续发展，能固化参加普查试点的技术骨干和人员队

伍，组织承担行业内及相关行业的工作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 

1、下发会议对 28个省级中心建设方案的审核意见，由中药

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聘任省级中心主任和秘书。 

2、根据 28个省级中心建设方案统计派驻监测站的技术人员

信息，组织召开派驻监测站技术人员专题培班。 

3、编研、下发省级中心（监测站）信息报送工作软件系统，

在中心平台层面收集汇总各监测站的监测信息。 

4、编写监测体系技术人员工作手册，宣传材料和培训材料，

积极开展工作。 

5、各建设单位按照要求开展省级中心建设，中药资源普查

试点工作办公室对通过验收的省级中心进行挂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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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希望省级中心，积极参与到道地药材等区域中药资源现

状专著的编研，并做好后续工作的准备（如 2015 年中医药部门

公共卫生专项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等），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 

修班等工作中。 

 

 

 

 

发：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卫生厅、中医药管理局。 

抄报：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、局领导。 

抄送：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、局机关司办。 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

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印  2014 年 12 月 30 日印发（共 70 份） 
 


